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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主体、客体及其相互关系，是哲学和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唯心主义与旧唯物主义

历来存在着根本分歧，且都作出了错误的理解。只有马克思真正地实现了在实践基础上主体与客体之间

的对立统一关系。马克思这一思想从最初的萌芽到逐渐成熟定型经历了一系列的转变，其思想充分体现

在实践领域、认识领域以及历史观领域中，也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一项重大变革，对于实现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构建生态文明以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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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ubject, the object and their interrelationship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philosophy and the his-
tory of philosophy. On this issue, idealism and the old materialism have traditionally differed fun-
damentally, and both have made erroneous understandings. Only Marx truly realized the unity of 
opposites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on the basis of practice. Marx’s idea has undergone a series of 
changes from the initial germ to the gradual maturity of qualitative. It is fully reflected in the fields 
of practice, cognition, and historical view. It also represents a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 in Mar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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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osophical thought and has important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achieving harmonious coex-
istenc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build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realizing the all-round de-
velopment of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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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念界定 

主体与客体这对范畴在哲学史上早就出现，并在不同的意义上得到运用。马克思认为主体既有对立

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中，主体与客体对立统一的思想体现在实践观、真理观、

历史观等诸多方面。 
(一) 主体与客体的概念 
“主体”这个词首先发源于古希腊，当时的希腊人将主体的意思理解为“根据”，这也符合早期希

腊哲学家诉诸自然，追寻万物的本原的本体论思维，在这一思维的指引下，他们将自然实体看作主体。

“客体”一词最早在经院哲学中开始使用，用来表达意识所指的东西。这一时期哲学思想从早期的关注

自然界转变到了开始关注人自身的主观世界是什么。近代笛卡尔继承了经院哲学的观点，认为客体是指

存在于意识之中的东西，主体是“我思”([1], p. 38)。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认为除了“我正在思考”

这件事不能怀疑，剩下的一切都值得怀疑，充分肯定了主体的地位。康德从对客体的知性认识来证明主

体的存在，他把客体分成“现象”和“自在之物”两个层次，认为现象可知，“自在之物”不可知，实现

了主体与客体在现象领域里的统一。费希特反对康德把主体与客体割裂开来，认为自我是客观世界的创

造者。谢林反对费希特的主观主义思想，把自我和非我归结为绝对同一，在这里实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

黑格尔认为是在绝对精神里才能实现主体与客体的真正统一。费尔巴哈抛弃了黑格尔绝对同一的精神，

认为主体与客体统一的基础在于感性，把人作为感性的对象，并且将自然界视为感性的存在。 
马克思同意费尔巴哈在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的观点，但是马克思对于主体与客体关系的理解是超越

了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对其作了辩证法的深入理解，认为客体是主体活动所指向的对象。自然界先于

人类而存在，但是自然界并没有构成现实的客体。自然界只有在人从实践过程中分离出来时才成为真正

的现实客体，由此，所谓主体就是从事现实实践活动中的人。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中，二者是辩证统一

的。首先，主体不能离开客体而存在，没有现实的客体作为对象，主体无法证明自己的主体地位。其次，

客体也不能离开主体而存在，只有在主体活动指向某些事物时，才会有此事物和彼事物的区分，成为不

同的客体。 
(二) 主体与客体对立的思想内涵 
主体与客体是性质不同的两种存在，它们之间存在着对立的关系。主体与客体的对立意味着自然物

质世界本身的分化。自然世界出于自身的内在关系，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进行分化，形成了客观

世界发展的不同层次：从非生物界到植物界，从植物界到动物界，从动物界到人类社会。在自然界漫长

的演进过程中，每一次分化都会产生出不同的对立关系，自然物质世界的每一次分化都产生出具有新的

内容的对立关系。高级层次的对立关系由低级层次的对立关系发展而来，在它的对立关系中包括着低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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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的对立关系的内容，又具有不能归结为低级层次的对立关系的特殊性质和内容([2], p. 304)。所以，人

作为主体性的存在，是自然界自我分化的最高层次。 
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和自然界中的物与物之间对立的基础不同。自然界中物与物的对立，包括动物与

环境的对立都是在自然界中盲目相互作用的基础之上产生的。而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立，是人在实践活

动基础之上产生的对立。人的实践活动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对立的基础不同，主体与客体

之间的对立就呈现出了不同于自然界本身物与物之间对立的特点。首先二者之间体现出了能动性与被动

性的对立关系。因为自然界中物与物的对立都是自然规律本身运动的结果，物与物之间没有能动的选择

性，只是单纯的受动性。而在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中，主体可以根据自身的感性需要进行能动的选择，对

自然界中的对象进行改造和认识。其次，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立是创造者与被创造对象之间的关系。在

自然界中，是不存在这种关系的。但是人在实践基础之上产生的主体与客体的对立是创造者与被创造对

象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主体和客体在自然对立关系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的对立，尤其是主体的能动性与

创造性，体现着主体的实践能力和主体自身的性质。 
(三) 主体与客体统一的思想内涵 
主体与客体之间不仅具有对立关系，还具有统一关系。首先主体与客体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基础。主

体和客体在其本原上都属于客观的自然界，并从客观的物质世界中分化出来。作为主体的人也是一种自

然物的存在，是客观世界经过漫长发展过程、演进的产物。从世界的统一性角度而言，自然界是主体与

客体统一的物质基础。主体与客体的自觉统一是在主客体分化、对立基础之上二者的相互作用、互为前

提、互相转化的关系。 
客观世界是真实存在的，其物质性不依赖于人的主观认识所存在。但是客观事物作为具体的、真实

的、可感知的事物，以及一个事物为此事物而不是彼事物这种区分是人给出的。人的感性在人认识客观

事物之前就提前建构了事物，凸显出了人的主体性。所谓的客观事物的自身属性(物理属性和化学属性等)
不是客观事物本身的属性，而是人赋予了它这一规定。但人并不是只停留在思维中建构事物的，而是通

过与事物打交道，即通过实践去对事物形成认识，在这一基础上形成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实践是一个双

向的过程，在主体对外部事物不可遏制的需要之中，主体证明了自己是对象，也证明了客体是对象，实

现二者的统一，此时才会产生认识的真理性。但是由于理想存在与现实存在之间存在着差异，当客体的

现实存在与主体需要之间不相适应时，主体便出于自身的考虑首先在思维中对客体进行改造，使其成为

理想存在。通过实践，让事物上手，将这种理想存在变为客观存在，使其获得主体的规定，消除了理想

存在与现实存在之间的对立，实现了二者的统一，从而在现实中解决了主观与客观的矛盾。 

2. 马克思主体与客体对立统一思想的形成过程 

马克思主体与客体对立统一思想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从其萌芽、产生到发展定型经历了由不

成熟到成熟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时期思想的发展脉络可以从马克思的以下著作中得到体现。 
(一) 《博士论文》时期 
马克思在写作《博士论文》时期，其基本立场是深受黑格尔影响的，仍然站在自我意识的立场上，

以思辨哲学为理论出发点，阐述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讲“实体即主体”，认为

二者完全是一个东西。黑格尔认为二者的统一不仅表现为一个逻辑结构，而且实现为一个历史过程，认

为自然界、人、社会历史和精神生活的各种形态都是这一历史过程中的不同阶段，整个这一体系则构成

了“绝对精神”的普遍实体([3], p. 245)。所以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能动的原则，将黑格尔绝

对精神的能动性改造为自我意识的能动性。在《博士论文》中通过对将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

对比研究，认为二者在自然哲学上的差别是主体性哲学与实体性哲学的差别。德谟克利特是从客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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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出发的，注重实体，而伊壁鸠鲁则是从主体出发的，阐述了主体意识的能动性。二者的差别不是偶然

的，德谟克利特将原子运动看作是必然的，即现实性的反思形式。而伊壁鸠鲁却将其视为偶然的，带有

某种任意性。后者相比于前者是一大进步，因为原子偏离直线是自我意识能动的方面，意味着打破了命

运的束缚获得真正的自由。因此马克思高度赞扬了伊壁鸠鲁的自我意识哲学，将自我意识看作其哲学的

最高原则和主体。所以，马克思在此期间对主体与客体的理解还是停留在思维的层面中，没有理解到二

者的相互作用关系。 
(二)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 
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马克思不再将主体看作是抽象的自我意识，在分工的基础上考

察了“异化”。通过异化理论来谈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异化讲的是主体问题，谁在异化，什么

东西异化，也有客体问题，即异化成什么的问题。所以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再到马克思，都关注主客体

关系问题([4], p. 164)。 
在写作《手稿》时期，马克思是明确站在费尔巴哈的立场上的，费尔巴哈将自然存在物的人看作是

异化的主体，认为宗教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或对象化，唯心主义则是宗教异化的哲学形式。马克思吸收

了费尔巴哈自然本体论的结果，肯定了主体存在的自然客观性。同时，马克思也积极吸收了黑格尔哲学

中的合理因素，因为黑格尔将劳动看作人的自我创造活动，从而使客体变为主体所有，实现主体与客体

的统一。马克思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观点进行批判继承，将劳动与异化结合起来，从而阐明异化的主

体既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也不是费尔巴哈所讲的自然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生活中从事劳动的现实的

人。马克思阐述了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即在这个异化的过程中人作为主体受客体的支配。《手稿》中

主体和客体关系的思想，表现出马克思开始从社会的发展去考察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开始接通历史唯物

主义。 
(三)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期 
《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文件，马克思在这里主要讲述了“实践”的观点。谈及实

践，首先想到的就是实践的主体与客体，通常意义上将实践的主体理解为从事感性活动的人，将客体理

解为人进行实践所指向的对象。这是传统的主客二分。马克思在这里对主体与客体的理解是建立在对象

性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在《提纲》中批判了以往的一切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主体与客体的理解，

认为是在人的感性活动基础上才实现了主体与客体的真正统一，二者是在实践基础之上互为对象性的。

认为现实的客体或者说客观世界是被人类实践建构的，离开人的感性活动和人的实践便没有世界，人心

让语言在存在中建构世界，在此基础上，形成主体对客体的认识。 
(四) 《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 
《形态》被称为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之地，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下对主体与客体

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解决了主体和客体的相互关系问题。 
首先，《形态》揭示了主体是现实的人。《形态》中讲：“全部人类的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

命的个人的存在”([5], p. 146)。有生命的个人不是思维中的人，也不是单纯生理学上的人，而是从事现实

的实践活动的人。现实的人不能孤立地存在，而是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并且这种社会关系是随

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进行变化的。其次，《形态》也揭示出了客体的本质。马克思所讲的自然从来都不

是脱离人的活动而存在的自然，而是打上了人类烙印的“人化自然”，这才是人类真正的认识对象。《形

态》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自然界作为客体先于人类而存在，但这并不等于它可

以超出人的实践领域成为单纯的直观的对象，离开人的实践活动的纯粹自然是不存在的。同样，认识的

主体也离不开客体，没有对象性的存在物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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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体与客体对立统一思想的集中体现 

(一) 在实践观中的体现 
马克思主体与客体对立统一的思想最集中地体现就是在实践的领域中。旧唯物主义只注重主客体关

系中的物质实体，唯心主义只注重主体思维的能动方面，二者都没有把握到主体与客体对立统一关系思

想的实质。马克思在实践基础上实现了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统一，认为它们是同一发展过程的两个方面。

没有主客体的分化与对立，它们的统一就不是主客体的统一，只能是一般实体的统一；它们的对立，也

是在统一体中的对立，即在主体对客体的改造中发生的对立。二者的统一和对立互为前提和条件，构成

主客体的矛盾运动。主客体的分化是主体实践活动的结果，正是通过实践，才把人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

使之成为与客体相对立的主体；也正是在实践中，主体将自己的本质力量以对象的形式物化到外部对象

上去，使原来独立自在的对象扬弃其独立自主性，成为凝聚和体现着人的本质力量的为我之物。主客体

的统一是以实践为基础的逐步实现的过程，主体与客体在实践基础上实现了统一。 
同时，主客体的统一是现实的具体的统一，在不同的实践条件下，主客体统一的具体性质、程度、

范围都不相同。随着实践的发展，主客体之间的统一关系也在不断变化，统一的程度在不断提高，统一

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客体在实践中不断转化为主体的工具，成为主体的延伸、扩展，主体的能动性本

质也不断以客体为形式变成现实的存在。总之，实践是实现主客体统一的现实基础，不理解实践，就不

可能真正理解主客体统一的本质。 
(二) 在真理观中的体现 
认识关系也是一种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在传统的认识论中，认识活动是一个主体、一个客

体，主客二分进行认识，当认识主体准确无误地切中认识客体时，即使主观符合客观就叫做认识成功了

但是马克思的主体与客体对立统一思想取代了传统认识论中主客二分的立场。首先马克思对对象性的概

念和客观的概念进行了区分，认为真理的基础是我们对象性的需要，成为一种对象性的力量在实践中实

现了。西方哲学把感觉材料从认识的形式中统统剥离出去、清洗干净，获得纯粹范畴，他们在纯粹思维

的领域中来解决人们认识的基础的问题，认为人们认识的基础是纯粹思维范畴和它的逻辑体系，这就是

在马克思之前的西方近代哲学在认识论领域中达到的最高成果。 
马克思的认识论超越了以往的就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和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将实践引入认识论，认为

认识的真理性在于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如果将思维和实践分开思维就会变成纯粹思维，没有任何感性

活动在其中，那这便不是真理性认识，真正的真理性思维是感性实践活动的观念表达。即在形成真理的

过程中，主体与客体之间互相彼此都是对象，这才是存在的真实证明。通常意义上所讲的主体在对客体

的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形成了客观规律，但是客观规律不是事物自身的客观规律，而是实践自身的法则，

实践是真理的现实力量的表达。马克思的真理观其实就是在感性意识中达到了对对象性关。系的正确领

会和表达，这是逻辑前的认识活动，是对对象性关系的把握。所以，马克思新哲学中没有传统的主客体

二分作为前提的认识论，认为主体和客体都是被实践建构的，并不是有一个现成的主体以及在外部世界

有一个现成的客体等待我们去认识。 
(三) 在历史观中的体现 
在历史观中，同样存在着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马克思唯物史观产生以前的各种历史观，基本上只看

到历史的主体、个体和人的活动，看不到或无视历史的客体，社会关系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规律。马克

思把实践引入历史观，使主体和客体上升为历史的主体和客体。在马克思那里，历史主体既不是费尔巴

哈的自然存在物的人，也不是黑格尔孤零零的抽象精神，而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从事生产和交往活动的

个人，历史主体是“现实的人”。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是一个有规律的、必然的发展过程，但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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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过程决不是外在于人的活动的自发过程，相反，它同时也是历史主体和历史客体交互作用的过程，历

史主体和历史客体的交互作用体现了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的辩证本性，物质生产活动则构成了历

史主体和历史客体统一的现实基础。 
马克思的历史观就是感性活动的历史，认为客观的环境即客体不是静态不变的，也是一个历史的发

展过程。不能将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改变分开来说，否则就会陷入循环的悖论。因此，马克思将人类历史、

人类社会制度的演变看成是感性活动的历史。即人在实践中，一方面改变人自己，另一方面改变环境。

社会形态的每一次的真实的变更，都是一次革命，范式转换是革命的实践，是由人的活动带来的。 

4. 主体与客体对立统一思想的现代启示 

(一) 对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启示 
在马克思的思想理论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体现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马克思说：“主体是人，客

体是自然”([6], p. 3)。自然界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人不能脱离自然而存在，所以

必须将人与自然看作是对立统一的生命体，要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合理的物质

交换。 
现代化是当今世界上每个国家都要追求实现的目标，面对西方国家在前现代化过程中所造成的生态

环境的严重破坏，后发国家如果重复西方国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的经济增长，势必会给人类的生存

带来难以估量的灾难。所以，必须转变传统现代化的观念，不能以人类中心主义片面强调对自然界的征

服和改造，而是要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像保护环境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是让二者进入完全同一的状态中，而是实现人与自然

之间良性互动的、不断解决矛盾并且实现人和自然持续发展的过程。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有过明确表述。他说：“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

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

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7], p. 81)。 
(二) 对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启示 
马克思关于主体与客体对立统一的哲学建构，本质上是植根于“改变世界”的实践唯物主义纲领。

这一思想超越了传统哲学对主客关系的抽象思辨，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实践转向中确立了新的

理论坐标——人类解放的历史进程，本质上是主体与客体在物质生产实践中展开矛盾运动的辩证过程：

既非主体对客体的单向度征服(如工业文明的人类中心主义谬误)，亦非客体对主体的消极受动性制约(如
机械唯物论的直观反映论局限)，而是二者在历史具体性中通过实践中介实现的动态统一。 

这一思想彰显于对现代性困境的诊断与超越：当数字技术导致“人的数据化”“数据的人格化”形

成新的主客悖论，当生态危机暴露工业文明对自然规律的僭越，马克思主义实践辩证法提供了双重批判

维度——既承认客体规律性的客观制约(如技术伦理边界、生态阈值)，又强调主体能动性的实践建构(如
制度创新、技术革新)。唯有立足“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螺旋上升，在破解主客对立中创造新的

历史统一，才能逐步趋近《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描绘的理想图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作为

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这种占有不是抽象的精神复归，而是通过现实的社会关系

变革与物质生产革命，使主体在驾驭客体规律的过程中实现自由个性的充分发展，最终完成从“必然王

国”向“自由王国”的历史跃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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